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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7� � � � � � � �证券简称：中衡设计 公告编号：2025-018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3日（星期二）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至05月1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y@artsgroup.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于2025

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

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13日（星期二）16:00-17: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3日（星期二）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首席总建筑师冯正功先生，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张谨女士，独立董事张浩先生，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胡义新先生，财务总监孙王艳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13日（星期二）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至05月1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y@artsgroup.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宛亭

电话：0512-62586618

邮箱：security@artsgroup.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30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稳定公司股价，维护投资者利益，基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进一步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回

归，公司正在加快实施5亿元至10亿元股份回购并用于注销，同时公司承诺将按期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并用

于注销方案。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8,

278.90万股、支付资金总额34,342.4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其中：4月份累计回购股份4,931.28万股、支付

资金总额6,611.10万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强化上市公司价值管理工作精神，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

回归，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正按照回购方案加快股份回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25日、7月24日、12月1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关于增加股份回购金额的议案》《关

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和《关于上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62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首次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7月2日、7月24日、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4、029、032、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为充分彰显对公司自身价值认可和维护股东利益责任担当，公司于2025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931.28万股、 支付资金总额6,611.10万元。 截至2025年4月30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82,78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7%，回购成交最高价为1.71元/股，最低价为

1.02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343,424,701.0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

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实施股份回购，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912� � � � �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5-055

转债代码：113597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理财赎回金额：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御道街支行“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07237）” 理财产品1亿元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本次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一、本次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4月23日，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御道街支行“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507237）” 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该理财产品于2025年4

月30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1亿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5.08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差异。上述理财

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使用的理财额度60000万元，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2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71,931 94,494

-23.

88%

310,975 345,776

-10.

06%

82,523 92,013

-10.

31%

310,673 340,072

-8.

64%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45,153 42,902 5.25% 171,228 142,944 19.79% 42,069 49,665

-15.

29%

151,066 161,165

-6.

27%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71,192 62,637 13.66% 230,310 217,607 5.84% 67,924 63,315 7.28% 231,706 225,845 2.60%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165,

407

122,

991

34.49% 530,569 352,896 50.35%

151,

000

123,

000

22.76% 504,000 347,009 45.24%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7,291 16,482 4.91% 67,926 63,187 7.50% 17,701 17,108 3.47% 69,597 65,351 6.50%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3,751 3,707 1.19% 10,210 12,855

-20.

58%

3,326 3,000 10.87% 10,361 13,001

-20.

31%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2,200 2,100 4.76% 7,774 4,235 83.57% 2,909 3,000

-3.

03%

8,962 7,613 17.72%

上汽通用五菱汽

车

印尼有限公司

1,723 1,853

-7.

02%

7,061 9,329

-24.

31%

1,363 1,202 13.39% 6,444 6,811

-5.

39%

捷仕达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5,443 4,418 23.20% 20,840 17,192 21.22% 5,829 4,725 23.37% 19,786 15,620 26.67%

其他 1,955 3,110

-37.

14%

8,537 12,404

-31.

18%

1,873 2,982

-37.

19%

8,772 11,676

-24.

87%

上汽集团整车合

计

386,

046

354,

694

8.84%

1,365,

430

1,178,

425

15.87%

376,

517

360,

010

4.59%

1,321,

367

1,194,

163

10.65%

其中：新能源汽车

138,

181

74,763 84.83% 419,142 289,509 44.78%

128,

104

74,590 71.74% 401,054 284,723 40.86%

出口及海外基地 85,931 91,505

-6.

09%

306,175 319,448

-4.

15%

86,666 92,061

-5.

86%

305,692 318,736

-4.

09%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25年5月8日起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平安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021219，

C：021227）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平安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售日期为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28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销售补充协议，从2025年5月6日起，招商银行新增销售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5月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02197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是

2 022058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是

3 022076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是

注: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

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

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招商银行

所有，请投资者咨询招商银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

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招商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招商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

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招商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

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3976� � � � � � �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京东方大道357号正川永成研发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139,2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6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费世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3,470 99.7823 37,400 0.0377 178,400 0.18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1,670 99.7805 39,300 0.0396 178,300 0.179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0,670 99.7795 39,700 0.0400 178,900 0.1805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2,970 99.7818 37,400 0.0377 178,900 0.180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0,770 99.7796 38,400 0.0387 180,100 0.18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862,270 99.7205 96,200 0.0970 180,800 0.182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9,570 99.7783 39,400 0.0397 180,300 0.182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5,670 99.7744 41,000 0.0413 182,600 0.1843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854,070 99.7123 96,900 0.0977 188,300 0.19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4,315,607 95.1809 38,400 0.8469 180,100 3.9722

6

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4,257,107 93.8907 96,200 2.1216 180,800 3.9877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4,314,407 95.1545 39,400 0.8689 180,300 3.9766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

关事宜的议案

4,248,907 93.7098 96,900 2.1371 188,300 4.15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5、6、7、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谢申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方正富邦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ETF

场内简称 现金指数（扩位简称：现金流全指ETF）

基金主代码 56378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4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方正富邦中

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方正富邦中证全指自由现

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65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2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4月3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677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10,027,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32,130.36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510,027,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00.00

合计 510,027,100.00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5,000,1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9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至少持有1年以上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20,0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4月30日

注：

1、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情况：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基金经理持

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10万。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为网上现金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金额与网下有效股票认购计算的认购

金额的合计数。

4、现金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共计32,130.36元。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在

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认购款项利息数额以基金管理人的

记录为准。网上现金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

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

请。认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

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

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进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新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

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签署的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05月06日起增加华西证券为下述适用基金的申

购赎回代理券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13170

鹏华恒生中国央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

恒生央企 恒生央企ETF

2 588240

鹏华上证科创板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科200 科创200ETF指数

3 588460

鹏华上证科创板50成份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增强 科创50增强ETF

4 588830

鹏华上证科创板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科创新能 科创新能源ETF

5 515630

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保险证券 保险证券ETF

6 512240 鹏华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龙头 A50ETF龙头

7 560690

鹏华中证电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电信主题 电信ETF基金

8 513590

鹏华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香港消费 香港消费ETF

9 513700

鹏华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医药 香港医药ETF

10 512670 鹏华中证国防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防ETF 国防ETF

11 512730 鹏华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行FUND 中证银行ETF

二、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hx168.com.cn、95584）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phfund.com.cn、400-6788-533（免长途通话

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06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

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签署的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05月06日起增加华西证券为下述适用基金的申

购赎回代理券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1 159673 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ETF鹏华

2 159681 鹏华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50ETF

3 159697 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油气ETF

4 159698 鹏华国证粮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粮食ETF

5 159751 鹏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科技ETF

6 159805 鹏华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传媒ETF

7 159813 鹏华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半导体ETF

8 159872 鹏华中证车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智能网联汽车ETF

9 159972

鹏华中证5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年地债ETF

10 159982 鹏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500ETF鹏华

二、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hx168.com.cn、95584）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phfund.com.cn、400-6788-533（免长途通话

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06日

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1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翔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辉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翔

任职日期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从业年限 1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6年5月至2017年10月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资金营运部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金融同业部

理财投资处副处长、资产管理部固定收益处副处长。 2017年11月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债券投资部

副总经理，现任债券投资部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

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59397

广发深证基准做市信用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25-01-22 -

006869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4-12-30 -

006484 广发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2-08-09 -

006670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7-11 -

011954

广发汇荣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1-07-16 -

008363

广发民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20-08-07 -

008606

广发汇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0-02-07 -

007598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1-20 -

007256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2-08-23 2025-03-25

005778

广发汇元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4-13 2024-09-19

003819 广发景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5-28 2024-07-01

008130 广发汇优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2-05 2022-08-09

006140 广发集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12-25 2021-01-12

002713 广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6-04 2020-10-19

006998 广发景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21 2020-10-16

002132 广发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4-10 2020-05-20

006504 广发汇承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10-19 2019-12-16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25年5月1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日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新经济混合

基金主代码 2700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姜冬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邱璟旻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姜冬青

任职日期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从业年限 6.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8年7月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7月至2022年9月任研究发展部行业研究员，2022年9月

至2024年11月任成长投资部投资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671 广发消费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4-12-30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邱璟旻

离任原因 辞职

离任日期 2025年5月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及注销登记手续， 调整自2025年5月1日生

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5-02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尹志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29,4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6%；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陈

伟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0%。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

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尹志尧先生、陈伟文先生分别出具的《减持意向书》，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等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尹志尧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5%。

陈伟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0%。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尹志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329,436 0.696% IPO前取得：4,329,436股

陈伟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080% IPO前取得：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尹志尧 230,000 0.037%

2024/6/18 ～

2024/9/13

143.00-155.95 2024年5月25日

陈伟文 154,242 0.025%

2024/6/18 ～

2024/7/1

139.00-145.00 2024年5月25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尹志尧

不 超 过 ：280,

000股

不 超 过 ：

0.04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80,000股

2025/5/27～2025/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陈伟文

不 超 过 ：125,

000股

不 超 过 ：

0.02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25,000股

2025/5/27～2025/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股东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尹志尧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意，本人及本人

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

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自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限售

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减持比例将累积使用。

2、公司股东兼高级管理人员陈伟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致

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意，本人及

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直

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

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